
適用於農損基金(計畫編號:114 救助調整…) 
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

受補助單位賸餘款繳回明細表 

繳款單位：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

匯款總金額：           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計畫編號及名稱 金額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合           計  

 

經辦               主辦會計 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 

1.請將匯款單影本及受補助單位賸餘款繳回明細表傳真至本署。 

2.匯款資料如下： 

銀行：中央銀行國庫局 

戶名：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

帳號：24519001013025 

聯絡電話(主計室)：(02)3343-2099 李小姐  

傳    真(主計室)：(02)2304-5655 

附件 7 


